附件2：
承诺函
致：武汉舵落口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华昊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武汉）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舵落口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已充分知悉并同意《武汉舵落口物流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投资人招募公告》的全部内容，承诺符合该公告所要求的意向投资人的全部报名条件，并严格遵守该公告所有内容。具体报名条件如下：
1. 我方主体为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需具有完备的组织架构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 我方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投资，意向投资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近三年内（成立不满三年的自成立之日起计算）至今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较大到期未清偿债务，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不存在经营异常行为；
3. 我方拥有与三家公司重整完成后的经营事务相适应的管理能力和专业人才；
4. 我方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的，应确定一名牵头人为代表，并书面说明各自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联合体各成员须同时符合上述各项资格条件，联合体全体成员承担连带责任；联合体牵头人一经确定后，未经管理人同意不能更换，联合体牵头人未通过资格审查或未经管理人同意更换联合体牵头人的，视为联合体未通过资格审查或退出本次招募。
5. 我方按本公告向管理人报名，承诺遵守本公告及后续投资系列文件对其权利义务的交易性安排。

承诺人：______________（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_____（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